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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函〔2019〕3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房屋白蚁防治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白蚁防治企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监理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汛期我区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范行业行为，提升行业综合素质，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我市房屋白蚁防治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489号）、《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佛建函〔2019〕56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南建设函〔2019〕145号）等文件精神，我局决定于近期开展房屋白蚁防治专项检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检查小组组长：肖筱刚副局长

检查小组成员：住房科、物业科、市场科、质安科、区质监站、区保障办及项目所属镇（街道）房管所工作人员1名，白蚁防治专家2名。

二、白蚁防治检查指导

（一）培训指导工作安排

培训地点：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305会议室
第一课时：

1.参加人员：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负责房屋管理业务的工作人员1-2名；物业管理服务企业相关岗位人员1名。

2.时间：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上午9时签到，9时30分正式开始。

3.内容：住宅物业小区白蚁防治排查、施药、灭治方法、技巧等相关知识；

第二课时：

1.参加人员：在南海区承接业务的白蚁防治企业，每个企业参加培训工作人员1-2名；在区承接建筑工程业务的监理单位，参加培训人员1-2名；区质监站人员。

2.时间：2019年4月17日（星期三）下午2时签到，2时30分正式开始。

3.内容：建筑工程防治白蚁施工方法以及施工过程中不规范行为的监督管理，监理单位在白蚁施工过程中的职责等。

（二）其他事宜

1.请市白蚁防治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建筑业协会监理分会将参会人员汇总后，于4月11日（星期一）中午下班前报我局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科。

2.因停车位有限，请参加培训人员尽量采取其他交通方式。

3.各白蚁防治企业、监理单位须按要求准时参与本次指导会议，对没有按要求参加的企业我局将通报批评，并进行诚信扣分。

三、白蚁防治专项检查

（一）检查方式

我局将联合局市场科、物业科、质安科、质监站、保障办等相关业务科室组成联合检查小组，随机抽查我区的白蚁防治企业、在建工程项目、商品房项目销售中心、物业住宅小区、公租房项目和白蚁防治合同。

（二）检查内容

1.检查白蚁防治企业是否按规定开展业务。

2.检查监理单位是否有对在建建筑工程的白蚁防治施工做好施工记录档案。

3.检查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进行商品房的销（预）售时，是否有在销售现场向购房人公示该项目的《房屋白蚁预防合同》。

4.检查物业服务企业是否有对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开展白蚁防治隐患排查工作，按要求填写《佛山市房屋白蚁危害排查登记表》。

5.检查公共租赁住房是否存在白蚁隐患。

6.检查白蚁防治合同内容，双方是否按合同实施。

（三）检查时间

1.各镇（街道）自查时间按照《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9年房屋白蚁防治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南建设函〔2019〕145号）要求开展，并及时报送检查情况。

2.区局抽查时间为4月18-19日。

	时间
	成员
	检查内容
	检查项目

	4月18日
	住房科、质安科、质监站、白蚁防治专家
	白蚁防治企业和在建工程项目各一个
	随机抽取

	4月19日
	住房科、市场科、物业科、白蚁防治专家
	商品房项目销售中心、物业住宅小区、公租房项目各一个
	随机抽取


附件：参会人员名单回执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4月8日           
（联系人：叶昊炫，联系电话：86289776，邮箱：122657176@qq.com）

抄送：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市白蚁防治协会、区物业管理协会、区建筑业协会监理分会。

附件
参会人员名单回执

	序号
	单位
	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注意：由于停车位紧张，请各参会人员选择合理方式出行，周边较近的停车有越秀星汇广场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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